
“言”与“行”的认识类型：基于
概念关系史的考察视角

甘莅豪

　 　 摘　 要：把“言”“行”放入“思维”“心灵”“身体”“社会”“物质”等一系列概念组成的关系场中进行历史
关照，可以发现人类对“言”“行”概念的理解具有非常丰富的认识类型。原咒观相信“言”可以不依赖“行”直

接作用于“物质”。佛教的业力观把“心”“言”“身”视作一组并列概念，而“行”是统括三者的上位概念。基督

教则非常重视“言”的作用，认为“言”直接创造了“身”“行”“物”等。儒家则从政治伦理学角度将“言”“行”

二分并列理解。心理行为主义者把“言”都归于条件刺激“身”产生的“行”。日常语言学派从反逻辑实证主义

视角认为言语就是行为。身体语言学则从符号学角度把“行”归为“言”次类，身体现象学则从存在主义视角

把“言”又归回于“行”的一种。总之，概念史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一个概念的变迁历史，还应该关注概念关系

的变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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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语言中，“言”和“行”常常被并列、对立使用，比如“言行一致”“言行相诡”“谨言慎行”“言不

过行”“言出必行”“言行相顾”等等。从对客观世界的作用来看，日常语言通常认为“行”的效力要远远

甚于“言”，比如“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光说不做假把式”等等。

然而日常语言在增进我们对世界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比如“对于一个暴君，我们

可以用刀斧砍死，却无法用言语杀死，可是对于君主制，我们却无法用刀斧废除，而可以用言语废除”①，

可见在某些情况下，“言”的效力要超过“行”。

其实，“言行关系”具有远远超过日常语言所能表达的认识类型，即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理论和

知识背景的话语概念系统，人类对“言行关系”一直有或明或暗的不同认识和阐述。而将这组概念的认

识类型进行梳理和比较，可以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心物关系”“心身关系”“思维与语言关系”等这些基础

问题的理解。

一　 咒语、福音、口业与言行二分

从巫术、宗教再到学术理论，“言”“行”概念与“心”“身”“物”等概念的关系都是复杂而多元的。一

般认为“言语”不能直接作用于客观世界，其只有通过身体行为才能作用于客观世界，比如口说“砍树”，

树并不会倒，只有身体力行去砍树，树才可能会倒掉。然而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俗现象，面对巫师口中的

咒语，人们却相信另外一套认识逻辑。咒语一般分成三种类型：原咒、驱鬼咒、请神咒。从历时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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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三种咒语正好反映了“咒语魔力的构造机制经过了由巫师直接命令客观世界到通过驱使、祈求鬼

神来控制客观世界的一个清晰的过程”①。原咒指原始形态的咒语，施咒者直接对客观对象下命令，以

施咒者的意志力和语言的魔力来影响和改变客观事物，没有神灵崇拜因素加入。驱鬼咒指驱使、驱赶鬼

神的咒语。请神咒，指请求、呼唤神灵的降临，或以神灵为依托、为旗号，借助神灵的威势来实施巫术的

咒语。②这三种咒语对“言”和“行”对客观世界作用力的理解并不相同。原咒的施咒者相信不用身体行

为，咒语可以直接对客观对象起作用，通过语言的魔力来影响并改变客观事物，比如《史记·殷本纪》载

商汤向鸟兽发出咒语：“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礼记·郊特牲》记载了年

终蜡祭的咒语：“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而驱鬼咒和请神咒依然相信“言语”必须

通过“行为”才能作用于世界，即巫师首先通过“言语”驱使鬼神，再通过鬼神的“行为”作用于客观世界，

从而帮助人们改善天气状况或者治疗身体疾病等事宜，比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上古人们驱逐旱

魃所用咒语：“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道藏》洞真部的《太上

三洞神咒》记载治寒病的咒语：“火铃火山神，烧鬼化为尘，风病从风散，气病气根除，瘟疫诸毒害，寒热

速离身，疾痛从此散，男女保安宁，急急如律令。”

如果说咒语起源于处于巫术思想阶段人们相信“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应付重重艰难险阻，他相信

自然界有一定的既定秩序，觉得肯定可以信赖它、运用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③，因此相信依靠言语可

以指挥世界的认识的话，那么随着人类的逐步开化，人类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而发展出神秘的宗

教情感，开始意识到神或者不为人所控制的客观规律的强大力量，正如弗雷泽所说，人类“伤心地认识

到他所以为的自然秩序和自信能够驾驭它的能力，纯粹都是幻想的，他就不再依靠自己的才智和独自无

援的努力，而谦卑地委身于自然幕后某一伟大而不可见的神的怜悯之中，并把以往狂妄地自以为具有的

广大能力都归诸于神。于是，在思想比较敏锐的人们心目中，巫术思想逐渐为宗教思想所替代，后者把

自然现象的更迭解释为本质像人、而能力无限超过人的神的意志、神的情感或愿望所规定的”④。

随着宗教取代巫术，人类对“言”“行”又有了新的认识：一种以基督教为代表，着力强调了言语的力

量；一种以佛教业力观为代表，着力强调了行为的力量。在基督教中，言语不再是通过人来说出，而是通

过神来说出，并由此获得创造物质世界的力量。圣经《创世纪》开篇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

情就这样成了。”等等，⑤依靠“神说”，天、地、海洋、白天、夜晚、日、月、草木、动物、人都被造就了。圣经

《约翰福音》英文版开篇就如此说“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ｗａｓ ｗｉｔｈ Ｇｏ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ｗａｓ Ｇｏｄ． Ｈｅ ｗａｓ ｗｉｔｈ Ｇ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其对应的中文翻译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
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从英文版本，我们可以看出“Ｗｏｒｄ”就是词语、言语、语言、话语、说道的意思，
而汉语翻译成了“道”。“道”在汉语中有“大道”“天道”“道理”的意思，也有“言说”“说道”的意思。可

见，圣经的翻译既符合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又契合了英文原意。因此从英文文本，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

对“言”的重视，因为“言”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福音，就是信息，其比物质还要古老。

而根据释迦摩尼佛的教化，佛教宣传了因果报应观。此时，人类的语言不再具有可以控制客观事物

的魔力，相反必须服从于客观的自然规律和因果规律。佛教的“业”就是在这种认识下诞生的概念。所

谓“业”就是行为造作的意思。每种行为无论善恶，都会产生一股力量，推动我们造作新的行为，新的行

为又会产生新的力量，如此辗转相生，就形成一种循环式的业力推动圈。因此，佛教认为“业”有如念珠

的线，维系着众生的生命，永无休止地在六道轮回不已。从业的本身来分，有身业、口业和意业三类。身

业是指身体行为的造作，比如礼拜、布施、杀戮、捶打、偷盗、淫欲等各种善恶业。口业是指语言行为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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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如诵经、赞美、妄言、绮语、诋毁、撒谎、挑拨离间等善恶业。意业是指思想行为的造作，比如各种思

想、意志等精神活动。总之，在佛教看来，心灵思想、身体动作、语言发声都是行为，在因果规律的作用

下，能够造就相同的业，对众生的生命、命运，甚至物理世界的运转都会产生影响。

如果咒语、基督教和佛教只是在其观念中反映了它们对“言”“行”和客观世界关系的看法，最早把

“言”和“行”明确作为一对词语范畴来区分、论述，并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系统阐述的是先秦时期孔孟

学说。在伦理实践哲学和政治实践哲学的影响下，孔子首先分析出“言”与“行”的先后顺序有以下几种

类型：先行后言，先言后行，边言边行，先行而不言，先言而不行，并进而指出无论言先，还是行先，都不能

过分修饰、渲染，而要谨言慎行、言行一致，同时他还指出“行”又比“言”更重要，要言不饰行、言不过行

和讷言敏行，比如孔子在《礼记·缁衣》篇中说：“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

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中也强调“君子微言而

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总之，儒家认为言行是人格评价的标准，是心志的体现，言行应该保持

一致，要谨言慎行，先做后说，强调君子不事标榜、炫耀，而是埋头苦干，躬行而不必言，先行其劳，再论其

功，而那些未行先言，多言而又“寡信”的人，则不足与谋。此外，孟子也结合治国理念讨论了言行关系，

比如其在《大略篇》中对言行关系有妙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该妙论

指出言行是否一致的四种类型：能说能做，能做不能说，能说不能做，说和做不一致。对于前三种人，国

家都可以根据其才能加以利用，而说和做不一致的人，国家要根除。

受物我二分、主客二分、心物二分影响，西方学术界一直也有言行二分的思想。比如考斯莱克就

从历史研究的视角讨论了“言”“行”的不同。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发生但是我们却无法亲历的事

情，我们只能通过‘言说’或‘书写’来体验、来经历。在施行‘行动’的过程中，即便‘语言’只是一种

次要的因素，只发挥一种次要的作用，但是一旦该‘行动’所引发的‘事件’成为过去，‘语言’就上升

为一种首要因素：没有语言，任何记忆或任何学术性的记忆存储都是不可能的”①。可见，在考斯莱克

看来，对于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行”可能在现在时中占主要因素，而“言”必然会在未来时和过去时

占主要地位。

二　 言语行为：行为主义学派与日常语言学派

现代的言行二分观很容易使人简单地认为语言作用于心灵，行为作用于物质。然而随着实证主义

方法出现，心理学从内省的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转向实证的行为主义，人们开始意识到可以从外部行为

来理解心灵，这时候很多学者提倡语言只是行为的一部分，从而希望利用行为主义的观点，重新理解心

灵。巴普洛夫首先提出条件刺激是第一信号系统，语言是第二信号系统，即“对人类来说，言语提供的

条件刺激就像其他任何刺激一样真实。同时，如果允许与动物那里可能存在的条件刺激进行不定性也

不定量的比较，那么言语所提供的刺激在丰富性和多面性上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刺激。”②在巴普洛夫的

影响下，华生明确否认意识的作用，指出思维就是说话，说话就是行为，他指出“说就是一种正在进行的

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行为。外显的言语或对我们自己的言语（思维），如棒球运动一样是一种

客观的行为。”③如果说巴普洛夫、华生的行为主义只是简单地认为语言是一种刺激—反应行为，是在接

受条件刺激（原因）后形成的应答性行为，那么新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斯金纳则进一步提出语言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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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行为，是行为者关注行为结果后，根据结果再给予自身强化的操作性行为。①总之，斯金纳和其追随

者认为：改变强化依随，就会改变行为，而语言是行为，和人的思维活动又最为密切，所以通过强化原理，

可以为语言教学、孤独症和相关障碍儿童的语言行为矫正提供实际的帮助。②

和斯金纳不同，米德提出“符号互动论”，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巴普洛夫、华生的行为主义进行了发

展，他认为言语行为并不是如华生认为的那样，只是针对个体刺激和反应的结果，而是在社会行为中

才能得以实现。他指出生物模仿只是单纯的外在模仿，其并没有了解模仿行为的意义。而语言符号

不仅仅是生物群体彼此模仿，而且要求生物都理解该符号的意义。他指出语言是一种“表意的符号”

姿态，即该姿态“很容易在该个体身上引起一簇反应，犹如它在其他人身上反应一样”③。随后，莫里

斯在巴普洛夫和米德的影响下，认为语言是发源于预备—刺激的公指号，根据“行为”的意谓方式，语

言指号可以分成五种：定位指号，意谓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把行为导向环境中的某个区域，如“在那

里”；指谓指号，意谓对象或情况的特性，如“黑的”“鹿”；评价指号，意谓一种对某事物的较喜爱的状

态，如“相当好”；规定指号，意谓一种在一定的情况下以某些反应—序列（而不以其他的反应—序

列）来反应的显著的坚持性，如“保持逆风前进！”；形式指号，意谓影响其他指号意谓方式，比如“或

者”“不”等。

虽然莫里斯语言学基础是行为主义，但是其对语言指号的分类，却暗合了日常语言学派言语行为理

论的研究思路。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今，言语行为理论（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就在后期维特根斯坦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奥斯汀（Ａｕｓｔｉｎ）、塞尔（Ｓｅａｒｌｅ）、哈贝马斯等学者的阐述下逐步完善。言语行为理论是在
反逻辑实证主义以及真值条件语义学意义观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之前，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命题的真

值取决于它的真值条件，一个命题如果可以通过实证的方式得到证实则为真，得到证伪则为假，如果命

题无法验证则语句无意义，因此一个语句的意义就在于它表达命题的真假值。对此，维特根斯坦在《哲

学研究》（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中提出“意义即使用”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语言意义只有根据它在各
种游戏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才能得到阐释。此后，奥斯汀也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并非总是表达或真

或假的命题，比如命名、宣誓等行为就无真假，而这也成为言语行为思想的起源。实际上，奥斯汀认为言

语行为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以言指事行为，指说话人说出话语的行为。第二，以言行事行为，指说话

人通过话语表达其话语意图、目的的行为。第三，以言成事行为，指话语在受话人的思想、行为、态度等

方面产生影响。在言语行为三分法的基础上，根据言语动词分类，奥斯汀区分了五种不同类型的言语行

为：表达裁决或评价的裁决类行为；表达权力实施的行使类行为；表达承诺或者宣布意图的承诺类行为；

用于表明态度的表态类行为；用于解释、阐述与论证的阐释类行为。④

但是奥斯汀根据完成行为式动词对言语行为分类，忽视了间接言语行为情况，导致缺乏一个贯穿始

终的一致分类标准，造成言语行为分类彼此之间很容易混淆，比如句子“我保证以后会杀了你！”“保证”

是承诺类动词，却又和威胁类行为相关。对此，塞尔根据发话人的话语意图或目的、适从方向及心理状

态，对言语行为重新分成五类：断言类，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使发话人对命题的真实性作出保证，适从

方向是使话语符合客观事实，心理状态是相信；指令类，这类行为的意图是让受话者做某事，适从方向是

使世界符合话语，心理状态是希望或需要；承诺类，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发话人承担履行诺言的义务，

适从方向是使世界符合话语、心理状态是意向，即发话人有意兑现诺言；表达类，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

表达发话人对命题的一种心理状态，没有适从方向，因为它不要求话语符合世界或者世界符合话语。心

理状态是真诚；宣告类，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促使话语命题与世界对应，适从方向是双向的，即使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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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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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世界，也使世界符合话语，没有心理状态。①

与奥斯汀的分类相比，塞尔的分类由于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非语言分类标准，显得更具系统性。但

是哈贝马斯指出塞尔的“话语意图”分类标准过于站在言说者的角度上去分类，而且忽视了主体间性视

角，即“忽视了主体之间商讨和承认有效性要求所发挥的动力，也就是说，没有注意到共识的形成过

程”②，而“适从方向”分类标准也只关注了主观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系，忽视了社会性世界，忽视了交往

理性的视角。由此，哈贝马斯立足于交往理性概念重新思考了言语行为。他基于“客观世界”“社会世

界”“精神世界”这三个世界，根据“客观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主观的真诚性”这三种沟通“有效

性要求”，以及“主体间对权力要求的角度”，对言语行为重新分了四类：策略行为，指行为者和客观世界

之间的关系，行为者基于功利主义行为，以功效和对功效最大化，试图改造客观世界，把客观世界和他的

愿望和意图吻合起来。他们基于自我中心论的利益原则下行动与互动。该行为和客观真实性相关。会

话行为，指行为者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行为者表述和试图再现客观世界行为。该行为和客观真实性

相关。规范行为，指行为者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行为者不是强加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是无条件地依

照客观世界规律，遵守社会世界规范的行为。该行为和规范正确性相关。戏剧行为，指行为者与主观世

界之间的关系。行为者用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情感、意图、愿望，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客观世界，也

不关心社会世界中的各种规范。该行为和主观真诚性相关。③

哈贝马斯认为上述四种行为理论就其本质都是语言意义上的。策略行为把语言视为工具媒介，言

语者基于各自追求的目的通过语言彼此施加影响，以便促使对手形成或者接受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见或

意图。会话行为亦把语言视为工具媒介，言语者表述或者再现各种客观事实。规范行为则把语言视为

传承媒介，认识到语言建构社会、树立共识、传承文化的作用，言语者基于机械重复社会规范的基础上互

动。戏剧行为则把语言视为自我表现媒介，言语者基于情绪宣泄、情感抒发、审美愉悦的基础上表演与

观照。在上述四种行为基础上，哈贝马斯最后提出了交往行为，认为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成一种全面

沟通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

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种共同的语境”④。即交往行为的理想状态不是行为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

的，也不是行为准确无误地遵守了社会规范，更不是行为仅仅充分、完美地表达了自己情感、愿望，而是

言语行为者在彼此尊重、开放信息、彼此协商、相互谅解、搁置分歧、重建共识的沟通行为。这种行为既

尊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也在协商基础上构建了规范共识。

哈贝马斯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清晰而系统的分类，并提出交往行为理论，其价值在于系统论述了一种

彼此尊重、以他者利益为中心的公平、理性的交往互动行为。而这种行为蕴含了当代普适性价值理念：

现代性和民主性。相对奥斯汀形式语用学、塞尔经验语用学仅仅从语言形式和逻辑来思考言语行为，从

而局限于哲学思辨领域，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引入了社会规范维度，从而更具普遍性和现实性，也促

使语用学科和其他社会学科结合更为紧密，完成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

三　 行为语言：身体语言学与身体现象学

如果言语行为认为言语是一种行为，即语言可以和行为一样，直接作用于客观世界，那么行为语言则

认为行为是一种意义系统，即行为可以和语言一样，表达概念意义或被赋予概念意义。行为语言中又有两

种认识类型：一种是身体语言学研究，一种是身体现象学研究。身体语言学认为人际交流传递信息的系统

分为言语和非言语，而非言语部分包括身体语言（ｂｏｄ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即手势、旗语、表情、姿态，甚至穿着打扮、
空间布置等符号，这些符号只是语言系统的派生物，正如布龙菲尔德在研究了印第安人的手势语后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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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哪一种复杂的或者不能直接了解的手势，都是建立在一般言语习惯的基础上的。……不管语言和手势

的起源是什么，手势久已在语言的支配之下，起着配角的作用，因而再也没有什么独立性的迹象了”①。

当然，虽然身体语言由语言派生出来，但并不意味着身体语言在人际交往中就处于次要地位，萨莫

瓦尔（Ｓａｍｏｖａｒ）等学者对身体语言做了大量的研究，非常肯定地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
容只有 ３５％是言语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言语行为传递的。②而情绪信息更是只有 ７％由言语传递，其余
９３％要靠非言语来传递。③而克雷斯和范莱文（Ｋｒｅｓｓ，Ｇ． ＆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Ｔ．）等学者开创的多模态话语
分析，则进一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研究了人际交往中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的运用，以及

人们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多模态现象。④在他们的观念中，身

体行为和语言一样同属符号，具有组合原则和聚合原则，在结构上有符号语法、符号语义、符号语用三个

层面，在功能上有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等等。

和身体语言学认为身体行为是语言系统的派生物不同，梅洛 庞蒂开创的身体现象学认为身体行为

自身具有意义，语言是身体行为意义的派生物。和传统认知主义、行为主义不同，身体现象学不把身体

视为刺激的感受器和行为的效应器，它在认知的解释中提高身体及其活动的重要性，认为身体行为具有

塑造意义的作用，并认为身体在认知中起枢轴的作用和决定性的意义。身体现象学主张知觉的主体不

是意识，而是身体，身体嵌入世界之中，就像心脏嵌入身体之中，知觉、身体和世界是一个统一体。身体

介入世界是意义建构的要素。身体动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它有自己的意义，“动作并没有使我想

到愤怒，动作就是愤怒本身”⑤。可见，这种认识主张思维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和发端于身体的。

身体的解剖学构造、神经的图式结构、感官和运动系统的活动方式决定了我们怎样认识世界，决定了我

们的思维风格，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如果我们拥有蝙蝠的生理结构，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就完全

不是现在的样子。我们的认知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因此。认知是身体的认知，心智是

身体的心智，离开了身体，认知和心智根本就不存在，概念意义也就不存在。由此，语言也不再是唯一的

意义承载体，相反身体行为本身就是意义承载体，而语言只作为身体行为的一部分，承载意义，即“行为

创造了超越解剖结构和内在于行为的意义，因为行为能自我教授和自我理解。我们不能勾画创造意义

和传递意义的这种无理性能力的结构。言语只不过是一个特例”。“应该在情绪动作中寻找语言的最初

形态，人就是通过情绪动作把符合人的世界重迭在给出的世界上”⑥。由于身体和世界是一体，而语言是身

体行为的一部分，语言和世界也不再分开，其也不是为了表达世界意义，而是意义本身，即“我们不再把语

言和主体间的世界和世界本身区分开来。我们就是在一个被谈论的和会说话的世界里进行反省”⑦。

可见，身体现象学不认同在知觉运动系统的背后存在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具备各种形式命题和

推理规则，指挥着前者的运作。它认为无论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理性的、基于规则的和推理的东西是什

么，这个东西都完完全全地嵌入我们的身体活动中。莱考夫和约翰森（Ｌａｋｏｆｆ ＆ Ｊｏｈｎｓｏｎ）关于概念形成
的隐喻研究为这一命题提供了佐证。他们指出人类的抽象思维大多利用隐喻进行推理，即使用熟悉的

事物去理解不熟悉的事物。而人们最初熟悉的事物就是自己的身体。因此，人们的身体以及身体同世

界的互动提供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最原始概念，例如冷、热、温、凉是以身体为中心感受到的，接着，以这些

原始概念为基础，人们又发展出其他一些更抽象的概念，如形容情感状态的热情、冷淡等等。再比如，以

身体为中心，人们把上面的、接近自己的视为积极的，把下面的、远离自己的视为消极的，所以有了提拔、

贬低、亲密、疏远、中心、边缘等术语。这些术语追根溯源都与身体的位置或活动有关。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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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反思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言语一直有两个词性，两种发音，两种语义：一种是名词（ｙáｎｙǔ），被定义为
“说的话”，还有一个是动词（ｙáｎｙｕ），被定义为“说话动作”。如果名词“言语（ｙáｎｙǔ）”蕴含言语和行
为二分的观念，那么动词“言语（ｙáｎｙｕ）”恰恰反映了言语和行为合为一体的观念。而如果我们把言行
关系放在思维、语言、身体、行为、社会、物质等一系列概念形成的关系场中，那么言行关系的二元性和一

体性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观。

总之，本文以“言”“行”关系的研究为案例，试图在以往观念史、概念史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研究概念

关系的历史。反思该研究视角，概念关系史研究和观念史研究、概念史研究应有所不同。观念史关心一

个思想或观念的起源、发展、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概念史则重点关心一个词语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

现出不同的理解，以及“‘概念’在意义生成过程中如何成为历史进程的指示器和推进器的”。①而概念关

系史研究则关心“概念”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如何建构概念场域，如何在概念场域中和更多其他概念发

生关系，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新的概念、观念、思想的引入，对概念关系和概念场域造成何种影响。

概念关系史研究是对概念史研究的进一步补充和深化，其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概念对应的问题。

要在历史中讨论概念关系的认知变迁，首先必须弄明白概念对应问题。实际上，在不同时间、结构、

空间、系统、场域中存在不同的概念群聚体，这些概念如何对应，判断起来比较困难。判断概念对应的困

难大致表现在三方面的问题：跨语言对应问题；时期对应问题和思想范式对应问题。

１． 跨语言对应问题
由于受语言系统、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翻译时，在目的语言之中很难找到完全相应的词语，

来表示源语言中的词语概念，也就是说“凿通语言墙壁”不可避免会造成信息、意义的遗失、扭曲和添加，②

比如在英语中，行为主义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用了不同的词组表示“言语行为”，行为主义是“ｖｅｒｂ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而日常语言学派是“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③英语的两组词语清楚地表明了对“言语行为”研究的两种学
术传统，可是汉语中由于找不到相应的词语来对应这两种传统，只好统一用“言语行为”进行翻译。因

此我们在进行言行关系分析的时候，一方面要明白中西词汇的区别，一方面又必须明白只有忽视中西语

言区别，集中在汉语系统中观照，才能使概念关系历史的研究进行下去。可见，虽然概念史研究非常重

视跨文化之间的词语借用和传播问题，即其关心往往是一个词语形式不变的情况下，在不同语言、不同

民族、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借用问题，比如王小林对国学的研究《何谓“国学”》，陈力卫对“社会”的研

究，都讨论了这两个词汇如何从日文进入汉语的，并产生了如何不同的理解。但在跨语言研究中，概念关

系历史的研究势必不能立足于语言形式，而要立足于概念，而确定跨语言中的概念一致性又存在困难。

２． 时期对应问题
概念史认识到概念突破词语形式的可能性，即在历史变迁的作用下，词语的形式保持不变，而其概

念内涵却发生了较大改变，这个时候，如果当代学者没有突破“辞屏”的障碍④，就很容易对历史时期这

个词语概念、意义和使用的误读，因此，对于词语在历史时期的概念内涵进行理解，不能用现在概念来理

解，而应该回到历史中去，考察该词语的历史语境（文化、人物背景、思潮等），才能够对历史进行正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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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汉斯·恩里克·鲍德克：《概念·意义·话语：重新思考“概念史”》，见［英］伊安·汉普歇尔 蒙克编：《比较视野中的概念

史》，第 ９３页。
胡范铸：《语言墙壁的凿通与人类文化的互文》，《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１年第 ３期。
“ｖｅｒｂ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还有译成“口语行为”“话语行为”的可能性。对于当时为何统一翻成了“言语行为”也许还需要

学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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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正如考斯莱克所说“一个词语的意义总是指向其所意指的，无论其所意指的是一种思想，还是一个

客体。因此，意义总是固着在词语上，但是词语的意义总是由口头或书面的语境所维系，同时，词语的意

义源于它所指涉的场景”①。

可是，概念史虽然意识到历史上词语内涵和词语形式不一致的可能性，但是为了研究方便，却过于

强调词语形式的统一性，认为只有前后一致的词语形式才是同一个词语，才符合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其

实，他们忽视了另外一个方向，即词语内涵在溢出词语形式扩张、变迁的时候，常常要侵入语言系统中其

他词语形式下所涵盖的范围，由此会出现不同的词语形式皆蕴含、表达了相同的概念。特别是，概念越

抽象，该概念越会深入进不同词语形式的意义表达之中，即同一个内涵概念，经过历史发展，会分散到不

同的词语形式中承载。

３． 思想范式对应问题
由于某个概念在不同学科和人群中所处概念场并不相同，概念一致性的确定就存在困难。比如在

不同学术思想中，“行”涵义可能在嘴巴发声、身体动作、神经运行、心灵思考、甚至“不行为”等不同层面

被理解，“言”涵义也可能在口语、文字、图像、身体姿态、思维语言，甚至沉默等层面被理解。梅洛庞蒂

的身体现象学，“身”不仅包括“身体”还包括“身体行为”，如果讨论“言”“行”关系，只考虑“行”的形式

上一致性，而忽视概念上前后相继性，将梅氏排除在外，就会有所缺憾。再比如索绪尔基于结构主义对

“语言（ｌａｎｇｕａ）”和“言语（ｐａｒｏｌｅ）”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语言”表示一个静态的符号体系，“言语”则是
动态的话语，而我们在进行“言”“行”概念关系分析的时候，就不能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得这么清

楚，因为很多其他学术思想并没有区分得这么清楚，比如斯金纳的“ｖｅｒｂ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理论，当时被翻译成
了“言语行为”理论，其实翻译成“语言行为”理论也无不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一次次具体的“言语”现

象，但是由于实证主义的学术习惯，总是会得出一些关于“语言”习得的普遍性结论。

总之，根据德里达理解，“语言无法准确指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只能指涉与之相关的概念，不断由

它与其他意义的差异而得到标志，从而使意义得到延缓”②。从此可以看出，概念意义是不确定的，其意

义取决于概念场中其他概念的意义。也就是说，很难在“历史”“跨语言”“跨范式”上找到前后一致、稳

定不变的概念体。

第二，“历史”建构的问题。

历史是语言建构的描述史。而语言勾连历史的手法可以不同。概念史往往采用“以人勾史”或者

“以文勾史”，讨论历史上各色人等通过什么样的交往、事件、辩论、引证等行为而影响了词语的产生与

变迁。而这种讨论往往必须依托于语言形式的一致性才能得以进行。然而概念关系史的研究立足于打

破语言形式束缚的概念场，其依托福柯的历史断裂性学说和库恩的学科范式学说，采取“以范式勾史”

的办法，对历史上代表性学说、人物的思想范式中所持有的“言”“行”概念认知进行时间先后上的梳理

与比较。“以范式勾史”并不重视人际交往和文本交往，因为历史上很可能发生的是，代表性学说和人

物的思想和观点也许只是天才式感悟，并不受任何旁人影响，或者该思想和观点并不是其首创，而是来

源于某些社会“一般知识（存于习俗中的知识，而非精英的知识）”和二三流的学者③，这些历史细节都很

难考证。而“巫术”“宗教”等这些日常生活和神秘主义知识更是无法找到首创之人。虽然无法像概念

史一样，细致还原概念发展的前因后果，但通过“以范式勾史”的方法，可以总结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

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对概念关系不同的认识，并和概念场中的其他概念关系进行对照，从而探讨出象

征符号体系中，概念关系发展的各种可能，以及最终可能催生出的新学科、新思想和新世界。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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